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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磋商邀请 

 

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中心)受许昌市博物馆的委托，对“许昌市博物馆纸

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现邀请符合本磋商文件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前来磋商。 

一、项目编号：ZFCG-C2025015号 

二、项目名称： 许昌市博物馆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四、项目属性：服务 

五、磋商内容 

1.项目主要内容、数量及要求：许昌市博物馆 51 件（套）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和装配修复

相关设备仪器及耗材采购。 

2.预算金额：68万元 

3.履约时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 

4.履约地点：许昌市博物馆 

5.分包：不允许 

六、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面向中、小、微型供应商采购。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有省级及以上文物主管部门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

书》（业务范围必须包括：书画)。 

七、磋商文件的获取 

即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供应商使用 CA 数字证书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

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的“投标人”入口登录后免费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 

八、响应文件的提交方式及注意事项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不见面开标）项目，供应商必须通过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

交易系统下载“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在“投标人”登录页面右下方“投标

文件制作工具下载”）制作并上传加密电子投标文件（后缀格式为.XCSTF）。截至投标截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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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易系统投标通道将关闭，投标人未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投标将被拒绝。 

九、磋商截止时间、磋商时间及地点 

1. 磋商截止及磋商时间：2025年 7月 17日 8 时 30分（北京时间），逾期提交或不符合规

定的响应文件不予接受。 

2. 磋商地点：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不见面开标二室。（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

方式，投标人无须到现场）。 

十、开标注意事项 

开标时间前，供应商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点击“平台导航”下方左侧的“网上开标大厅”（或

者直接访问：http://117.159.53.11:60632/BidOpening/bidhall/default/login）进入不见

面大厅登录页面——选择“投标人”身份，使用 CA数字证书登录——在“今日开标项目”中

找到已投标的项目——点击该项目即可进入开标操作界面，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内进行解密开

标。 

十一、本次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许昌市政府采购网》、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 

十二、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许昌市博物馆 

地址：许昌市东城区许都路中段 

联系人：张迪              联系电话：18637439982 

集中采购机构：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地址：许昌市龙兴路与竹林路交汇处创业服务中心 C座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374-2968687 

监管部门：许昌市财政局 

联系人：许昌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4-267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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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本项目为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请注意以下事项。 

1. 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需提前自行联系 CA 服务机构办理数字认证证书并进行电子签章。 

2. 磋商文件下载、响应文件制作、提交、远程不见面开标（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环节，

供应商须使用同一个 CA 数字证书（证书须在有效期内并可正常使用）。 

3.电子响应文件的制作 

3.1  供应商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

下载“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在“投标人”登录页面右下方“投标文件

制作工具下载”）制作电子投标文件。 

3.2 供应商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投标的，应分别下载所投标段的招标文件，按标段制作

投标文件。一个标段对应生成 2 份电子投标文件（后缀格式为.XCSTF 和.nXCSTF）,其中后

缀格式为“.XCSTF”的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用于上传至交易系统中投标，后缀格式为“.nXCSTF”

的不加密电子投标文件用于查看投标文件内容或导出 PDF 格式投标文件。 

4. 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的提交 

4.1  供应商对同一项目多个标段进行响应的，加密电子响应文件应按标段分别提交。 

4.2  加密电子投标文件成功提交后，可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在上传电子投标文件的

页面进行模拟解密，以验证是否能够成功解密。 

5. 远程不见面开标（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 

5.1  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5.1 投标前请详细阅读《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

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服务指南”——“办事指南”栏目下《新

交易平台使用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5.2  供应商应按《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提前设置好浏览器，并于开标时间前登录本项目网

上开标大厅，按照规定的开标时间准时参加网上开标。 

5.3  根据开标大厅界面右侧“公告栏”中的系统提示，供应商应在“标书解密”环节完成解

密操作（自代理机构点击“开启投标解密”按钮后供应商解密，系统初设解密时间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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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供应商应在 30 分钟内完成解密。如因网络、系统原因未完成解密的，招标人（代

理机构）报经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可适当延长解密时间）。供应商未解密或因供应商

原因解密失败的，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5.4  开标活动结束时，供应商应在《开标情况记录表》上进行电子签章。供应商未签章的，

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5.5  供应商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如有疑义，可在本项目开标大厅界面右下方“发起异议”

中在线提出异议。 

6. 评标依据 

6.1  全流程电子化交易（不见面开标）项目，磋商小组以成功上传、解密的电子响应文

件为依据评审。 

6.2  评审期间，供应商（参加磋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应保持通讯手机畅通，

并根据磋商小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 

（1）最后报价（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 

提交方式：供应商须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最后报价，最后报价应

包括：①总报价②分项报价。 

注：①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提交最后报价时，在磋商小组规定时间内，供应

商应提交最后报价（包括总报价及分项报价）。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

有效组成部分。 

②磋商文件第二章“采购需求”中“采购清单”以工程量清单提供的，

供应商应以工程量清单方式提交最后报价。 

③请供应商根据项目情况，可提前准备分项报价。 

（2）磋商小组如要求供应商提供“澄清、说明或者更正”；“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

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提供的书

面材料应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后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提供（操作流程详见“服

务指南-办事指南-新交易平台使用手册-交易乙方（投标人、供应商等）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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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如因供应商（参加磋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未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第八章

“响应文件有关格式”二“报价一览表”要求，在响应文件中未预留手机号码或因

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磋商小组无法联系供应商参加磋商（最后报价）的，其风险由

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与集中采购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7. 相关事项 

7.1 为使更多供应商能参加投标，本项目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后仍允许下载招标文件

参加投标，但为提高采购效率，在公告期限届满之后下载招标文件的，对招标文件

的质疑期限从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在公告期限届满之前下载招标文件的，对

招标文件的质疑期限从下载之日起计算。 

7.2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采购

公告栏提供的招标文件仅供浏览。供应商下载招标文件应使用 CA 数字证书从《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的“投标

人”入口登录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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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许昌市博物馆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进行许昌市博物馆 51件（套）纸质文物

保护修复工作和装配修复相关设备仪器及耗材采购。 

二、采购清单 

1.修复文物清单 

序

号 
名称 

文物 

级别 
件数 质地 时代 残损程度 藏品编号 

1 清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11 

D0001 

2 清《春夏秋冬令》抄本 三级 1套4本 纸质 清 重度 
00412 

D0002 

3 清许静草书四扇屏 三级 1套4幅 纸质 清 重度 
00414 

E0001 

4 民国赵清如行书四扇屏 三级 1套4幅 纸质 民国 重度 
00415 

E0002 

5 清杨佩璋楷书七言对 三级 1套2幅 纸质 清 重度 
00416 

E0003 

6 清赵光行书七言对 三级 1套2幅 纸质 清 重度 
00417 

E0004 

7 清王垿行书五言对 三级 1套2幅 纸质 清 重度 
00418 

E0005 

8 清毕道远行书条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19 

E0006 

9 民国甲申年李剑晨仕女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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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幅 E0007 

10 
清戌子年廖鸿苞牡丹条

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21 

E0008 

11 清牛鼎铭山水条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23 

E0010 

12 
民国丁亥年孙毅篆书条

幅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0424 

E0011 

13 民国许钧行书条幅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0425 

E0012 

14 
清戌寅年陈慕侠墨兰条

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26 

E0013 

15 
清乙亥年蒋梓铭山水条

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27 

E0014 

16 清滕之瑚行书条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28 

E0015 

17 清刺绣祝寿中堂及对联 三级 1套2幅 丝织 清 重度 
00429 

E0016 

18 清毓如指画盆花条幅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30 

E0017 

19 
清庄永男牡丹李铁林行

书扇面横披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0431 

E0018 

20 
清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封

仓景怡母为宜人的诰封 
三级 1 

织锦、

纸 
清 重度 

00432 

E0019 

21 
清同治十年朝廷封仓尔

颛母为孺人的诰封 
三级 1 

织锦、

纸 
清 重度 

00433 

E0020 

22 光绪二十八年白应兰卖 三级 1 纸 清 重度 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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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化堂田地的契尾 P0020 

23 

民国二十七年文星朗买

董谢氏田产的买契及县

买契草契纸 

三级 1套2件 纸 民国 重度 
01574 

P0021 

24 
民国二十七年文典章的

土地管业执照 
三级 1 纸 民国 重度 

01575 

P0022 

25 
民国二十七年文象谦的

土地管业执照 
三级 1 纸 民国 重度 

01576 

P0023 

 

26 

民国二十七年文星朗的

土地管业执照 
三级 1 纸 民国 重度 

01577 

P0024 

27 
清光绪元年文象谦捐纳

监生的正实收 
三级 1 纸质 清 重度 

01578 

P0025 

28 

1951年许昌县人民政府

颁发给方心喜及其家人

的土地房产证 

三级 1 纸质 
1951

年 
重度 

01579 

P0026 

29 

1951年许昌县人民政府

颁发给方心学及家人的

土地房产证 

三级 1 纸质 
1951

年 
重度 

01580 

P0027 

30 

1951年许昌县人民政府

颁发给王同喜等人的土

地房产证 

三级 1 纸质 
1951

年 
重度 

01583 

P0030 

31 

1961年许昌市委颁发给

王同喜的房地产权所有

证 

三级 1 纸质 
1961

年 
重度 

01584 

P0031 

32 
民国九年耿保安买耿收

田地的买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4 

P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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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民国十三年谷文柱的注

册执照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5 

P0042 

34 
民国二年马书修卖给谷

文柱田地的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6 

P0043 

35 
民国二年马书修卖给谷

文柱土地的田地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7 

P0044 

36 
民国四年李同卖给谷文

柱土地的田地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8 

P0045 

37 
民国六年谷文柱出卖田

地的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599 

P0046 

38 
民国三年耿杨氏卖给耿

湘田地的新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600 

P0047 

39 
民国三年杨长安卖给耿

雅心田地的新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601 

P0048 

40 
民国三年耿可囗卖给耿

玉柱田地的新卖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602 

P0049 

41 
民国三十五年耿金岭买

耿海立土地的契本契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603 

P0050 

42 

民国三十五年耿金岭买

耿海立土地的县田赋推

收税契声请书 

三级 1 纸质 民国 重度 
01604 

P0051 

43 清仿童二澍梅花四扇屏 一般 1套4幅 纸质 清 重度 e0001 

44 
清壬午年徐立吾行书条

幅 
一般 1 纸质 清 重度 e0012 

45 清司佰芦雁图条幅 一般 1 纸质 清 重度 e0013 

46 清丙戌年沈子承山水条 一般 1 纸质 清 重度 e0014 



 12 

幅 

47 
清乾隆辛卯年仿罗聘罗

汉图条幅 
一般 1 纸质 清 重度 e0016 

48 民国婴戏图横披 一般 1 纸质 民国 重度 e0021 

49 
清同治八年朝廷封王佐

尧之妻为宜人的诰封 
一般 1 

织锦、

纸 
清 重度 e0024 

50 

清光绪十五年朝廷封胡

裕芳之父为中宪大夫之

母为恭人的诰封 

一般 1 
织锦、

纸 
清 重度 e0025 

51 清仿恽寿平山水条幅 一般 1 绢 清 重度 e0010 

 

合计：条幅 24件（37幅）、契约文书 21件（22幅）、拓本一件、书籍一件 4本、圣旨

4 件。 

总计：51件（套）文物，实际数量为 68件。 

2.设备仪器及耗材 

序号 名称 需求 单位 数量 

1． 修复实施方案编制 

需通过管理部门审核 

技术标准：《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

方案编写规范》（WW/T 0025—2010） 

项 1 

2． 高精密纸张白度仪 誉德 YDZ-GR 台 1 

3． 数显纸张厚度仪 研特 YT-H4C 台 1 

4． 精密喷壶 Dahlia Sprayer 320ML（国产） 个 1 

5． 压平机 兴锰 A3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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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光源纤维测试仪 艾尼提 3R-MSA600S（8G） 台 1 

7． 实木装裱案子 定制 1.2x3x0.75 个 1 

8． 防水书画拷贝台 定制 2x1.2x0.75 个 1 

9． 装裱电熨斗 40W 个 1 

10． 移动硬盘 ≥1T 个 2 

11． U盘 ≥64G 个 2 

12． 无酸纸书画囊匣 

按照文物尺寸 1 比 1 配置（定制）

无酸纸囊匣主材：无酸瓦楞纸板 

内囊：软囊，带提绳 

配件：ABS扣件、信息框（打印藏品

信息） 

说明：主要材料，需要提供符合文

物保护要求的检测报告。参照标准

《文物行业标准 WWT 0077-2017》 

件套 51 

13． 脱酸液 500克/瓶 瓶 4 

14． 宣纸 四尺 刀 6 

15． 宣纸 五尺 刀 2 

16． 宣纸 六尺 刀 2 

17． 包边纸 63x138cm 刀 1 

18． 皮纸 40g2.4x97cm 刀 2 

19． 覆背纸 四尺 刀 2 

20． 花绫 68cm 米 120m 

21． 绢 90cm 米 50m 

22． 国画颜料 24色 盒 3 

23． 矿物颜料 12 色（15g） 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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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天地杆 杉木 1m-1.3m 对 50 

25． 轴头 红木 对 40对 

26． 矾 克 克 200 

27． 装裱专用明胶 克 克 100 

28． 纺织品专用清洁皂 8oz 块 5 

29． 上等川蜡 160g 块 5 

30． 面粉粉浆 公斤 公斤 5 

31． PH 试纸 80张/本 本 5 

32． 过氧化氢 500ml/瓶 瓶 3 

33． 碳酸氢钠 500g/瓶 瓶 4 

34． 高锰酸钾 500g/瓶 瓶 2 

35． 丝带 22米/卷 卷 5 

36． 装裱棕刷 小号 6cm 个 5 

37． 装裱棕刷 
中号 

11cm 
个 5 

38． 装裱棕刷 
大号 

13cm 
个 6 

39． 装裱羊毛排笔 20 支 个 5 

40． 羊毛排笔 32 支 个 5 

41． 狼毫毛笔 大小号 支 30支 

42． 羊毫毛笔 大小号 支 20支 

43． 兼豪毛笔 大小号 支 30支 

44． 亚克力装裱尺 1.2m-2.4m 个 3 

45． 超纤维毛巾 60x160 条 20 

46． 毛巾 全棉 70x34 重 97g 条 30 

47． 牛骨裁纸刀  个 10 

48． 剪刀  个 2 

49． 马蹄刀 定制小号 支 5 

50． 马蹄刀 定制中号 支 5 

51． 美工刀/刀片  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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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采购清单中所列技术规格或主要参数为最低要求，需对上述参数进行实质性响

应，不允许负偏离，否则将承担其投标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标的风险。 

三、技术要求 

1．要求纸质文物经过修复保护后，在有效抑制病害的基础上，最大

限度保留历史信息，且裱件挺阔柔软，画面清晰，配色协调，能够展现中

国书画艺术的传统美感。文物本体经除尘、清洗、加固处理后 pＨ值达到

7.0左右，且稳定性、清洁度得到提高；厚度、柔软度和平整度适宜；色

差在标准允许范围内；文物现存病害得到改善，并对文物做到最小干预、

材料可再处理、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能够满足日常陈列、研究

工作、长期保存需要。 

2．修复前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温湿度和照度、PH 值、颜料的溶解性、

色度等项目进行检查分析并记录在修复档案。修复过程中及修复后,需要

对文物再次进行检测分析，对比数据得出相应结论。另外在表面清洗时，

需要进行污染物取样测试分析，了解污染物的类型，针对污染物类型选择

合适的方法和合适的清洗材料。 

3．修复档案遵照《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记录规范》，资料记录

完整，数据详细、真实。 

52． 美工裁板 45x60 支 4 

53． 箩筛  个 2 

54． 口罩  包 15包 

55． 工作服 定制 件 20件 

56． 手套  包 20包 

57． 棉签  包 50包 

58． 文物拍摄摄影背景纸 2.72x10 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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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复完成的文物需按照文物尺寸 1 比 1 配置无酸纸囊匣用于存

放，无酸纸材料及囊匣满足相关行业标准和保存要求。 

5．文物修复工作目标：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完成 51件（套）纸质文物

的保护修复,并完成检测数据整理、保护修复档案、报告编写和验收结项

工作。 

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馆藏文物修复相关规定，应

制定藏品安全措施方案，避免造成文物损坏。 

7．服务要求: 

(1) 服务团队需驻场办公，所有修复工作及色度、PH 值、显微

检测、厚度、纤维原料鉴定等常规测试手段须在许昌市博物馆修复室

开展。成交供应商配备修复人员、检测、修复设备、修复工具、修复

材料及耗材等，仪器设备需配置在许昌市博物馆修复室内。 

(2) 修复工作小组的组成需有采购人派遣的人员参加，成交供应

商在服务过程中负责培训采购人修复人员。 

(3) 方案编制费用，分析检测纸张、厚度、抗张强度、吸水指数、

PH值、纤维形态、淀粉率分析、耐折度检测、脱色检测等费用，以及

专家技术指导、聘请专家（验收、结项、评估）、视频资料编制等费用

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8．修复方案要求： 

(1) 基本原则 

①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同时在实施保护修复中不允许

对文物造成新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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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最小干预原则。 

③ 使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可再处理的原则。 

④ 可识别与整体协调相结合的原则。 

⑤ 保护修复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保证文物真实性的原

则,不能改变原书画颜色搭配，装裱用材颜色与原裱相近。 

⑥ 修复后完整尺寸不小于修复前原件尺寸。根据采购人要

求，部分书画修复后需大于原尺寸。 

⑦ 在修复过程中拆下的裱件需制作标签独立包装并按号码

排序保存，修复完成后移交给采购人。 

(2) 工作目标 

① 以相同原料的传统手工纸为参考目标； 

② 手感无明显变化，柔软性明显增强； 

③ 防虫抗霉变； 

④ 满足展陈和研究的需要； 

⑤ 依据修复原则对残损的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修复，使用传

统工艺技术和材料，所有新材料和新工艺都必须经过前期试验和研

究，以对文物最无害的工艺技术用于保护修复。 

⑥ 经保护修复后，文物本体稳定性和物理强度得到提高，

不影响其平整度和光泽度。 

(3) 供应商须承诺按与采购人共同制定的实施方案及采购人要

求对纸质文物进行保护修复。（投标文件中需提供承诺函） 

9．技术成果交付要求：需完成文物保护修复日记、档案及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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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写，以及修复过程的全套影像资料的整理工作。在修复中鼓励进行

技术创新和新型材料的研发，发布需经过馆方认可，形成的专利和成果由

双方共享。 

   四、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时间（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 

2、交付（实施）地点（范围）：许昌市博物馆 

3、付款条件： 

（1）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2）支付进度： 

采用分批分次付款方式，修复完成 25件套馆藏珍贵纸质文物，经过采购人验收

合格，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价的 40%；完成全部修复任务，经过采购

人验收合格，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价的 40%；通过省级管理部门专家

评审后，采购人出具整体验收报告，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款。 

4、包装和运输 

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项目，投标人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

求和履约验收相关条款应符合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关

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

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的规定。 

特殊包装要求：符合 WW/T 0077-2017《馆藏文物包装材料 无酸纸质材料》标准

和 GB/T 23862-2009《文物运输包装标准》中相关要求。 

5、售后服务：质保期 2年。 

6、保险：成交人须为该项目派遣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五、验收标准 

1、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成立验收

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实质性验收。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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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

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2、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响应和承诺验收； 

3、省级验收：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评审验收。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投标文件中须有实施（技术）方案，否则为无效投标。 

2、供应商应就本项目（每包或者标段）完整响应，否则为无效响应。 

3、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 

4、投标人投标报价在满足采购文件第四章 投标人须知 13.4、13.5 的同时，支

付给本项目所用工的工资不得低于许昌市区最低工资标准。 

七、本项目预算金额 68 万元。超出预算金额的磋商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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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磋商文件中凡标有★条款均为实质性要求条款，响应文件须完全响应，未实质响应的，按照无效

响应处理。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项目 

项目名称：许昌市博物馆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项目编号：ZFCG-C2025015号 

项目内容：许昌市博物馆 51件（套）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和装配修复

相关设备仪器及耗材采购。 

项目地址：许昌市博物馆 

2 采购人 

名称：许昌市博物馆 

地址：许昌市东城区许都路中段 

联系人：张迪          联系电话：18637439982 

3 代理机构 

名称：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地址：许昌市龙兴路与竹林路交汇处创业服务中心C座 

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0374-2968687 

4 ★供应商资格 

一、中小企业或者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1、中、小、微型企业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出具《残疾人福利企业声明函》 

3、监狱企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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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人应具备的特殊要求：具有省级及以上文物主管部门颁发的《可

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必须包括：书画)。 

注： 

1、供应商在投标时，提供《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详见

采购文件第八章3.7格式），无需再提交上述证明材料。 

2、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

交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3、供应商对信用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作出虚假

信用承诺，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违法行为。 

5 ★联合体响应 本项目□√不接受□接受联合体响应 

6 ★预算金额 68万元，超出预算金额的响应无效 

7 现场考察 
□√不组织 

□组织，时间：      地点： 

8 磋商前答疑会 
□√不召开 

□召开，时间：      地点： 

9 进口产品参与 □√不允许    □允许 

10 ★磋商有效期 90天（自提交磋商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 

11 

成交供应商将本项目

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

分包 

□√不允许   □允许 

12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磋

商响应截止及磋商时

间 

2025年7月17日8时30分（北京时间） 

13 
响应文件 

开启地点 

磋商响应文件开启地点：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不见面开标二室。

（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磋商，供应商无须到达现场） 

14 磋商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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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应提供磋商承诺函。 

15 公告发布 

磋商公告、成交公告、变更（更正）公告、现场勘察答复等相关信息同

时在以下网站发布：《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许昌市

政府采购网》、《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 

16 
采购人澄清或修改 

磋商文件时间 
磋商响应截止时间5日前（澄清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 

17 
供应商对磋商文件 

质疑截止时间 
磋商公告期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18 响应文件份数 

□√电子响应文件：成功上传至《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

市）》（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加

密电子响应文件1份（后缀格式为.XCSTF）。 

□纸质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使用格式为“投标文件（供打

印）.PDF”的文件 

电子响应文件和纸质响应文件的内容、格式、水印码、签章应一致。 

19 
响应文件的 

签署盖章 

□√电子响应文件：按磋商文件要求加盖供应商电子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电

子印章。 

□纸质响应文件：响应文件封面加盖供应商公章（响应文件是指供应商

在使用“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生成投标文件时“预览标

书”环节生成的后缀名为“.pdf”的纸质响应文件）。 

20 磋商小组组建 

□√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其中评审专家的人数不少于磋商小组

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审专家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由评审专家组成。评审专家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1 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法 

22 中小企业有关政策 

1、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的项目， 

2、本次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3、根据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https://www.baidu.com/link?url=8rmedzOhlAuXDcXgh4Ih79cf3oX63OtO_HyxHSCPnTT6Bb4nFcbI-6b-kaJFEjJrZKGkaq6fZ0YCvibRAKulsXONz3kZBFBKcnun2fra-tu&wd=&eqid=f166cd3a00044721000000025acd62c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8rmedzOhlAuXDcXgh4Ih79cf3oX63OtO_HyxHSCPnTT6Bb4nFcbI-6b-kaJFEjJrZKGkaq6fZ0YCvibRAKulsXONz3kZBFBKcnun2fra-tu&wd=&eqid=f166cd3a00044721000000025acd6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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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划型标

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格式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

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5、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且提供《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23 节能环保要求 

1、本项目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无） 

2、执行《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

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关于

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

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本次投标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

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否则投标无效；属于政府优先采购产品的，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

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否

则不予认定。 

24 
网络关键设备、网络安

全专用产品要求 

1、本项目网络关键设备：（无）；网络安全专用产品：（无） 

2、本项目中涉及网络关键设备或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执行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第 2 号《关于调整<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

公告》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和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第 1 号《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

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等相关文件要求，本次投标（响应）设

备或产品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一是已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

格或安全检测符合要求；二是已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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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3、提供资料（下列资料任意一项） 

①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 

②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测证书、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检测证书； 

③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④中国网信网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或公安部网站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认证、检测结果（提供公布安全认证、安全检测

结果页面网址和安全认证、检测结果截图）。 

25 履约保证金 

□√无要求 

□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为合同金额的   %（不超过政府采购合

同金额的10%）。成交人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

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提交。 

26 代理服务费 □√不收取 

27 授权函 

采购单位委派代表参加磋商小组的，须向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除授权

代表外，采购单位委派纪检监察人员对磋商过程实施监督的须进入许昌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电子监督室，并向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出具授权

函，且不得超过2人。 

28 电子化采购模式 

□√是。供应商投标时须成功上传、解密电子响应文件。供应商资质、业

绩、荣誉及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资料原件不再提交（本磋商文件第六章

另有要求提供原件的除外）。 

□否。供应商投标时须提供纸质响应文件。供应商资质、业绩、荣誉及

相关人员证明材料等资料原件根据磋商文件要求提供。 

29 最后报价 

根据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须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河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

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最后报价，最后报价应包括：①总报价②分项报

价。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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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提交最后报价时，在磋商小组规定时间

内，供应商应提交最后报价（包括总报价及分项报价）。最后报

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②磋商文件第二章“采购需求”中“采购清单”以工程量清单提

供的，供应商应以工程量清单方式提交最后报价。 

③请供应商根据项目情况，可提前准备分项报价。 

30 特别提示 

按照《关于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和在线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许

公管办[2019]3号）规定： 

不同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的文件制作机器码(即许公管办[2019]3号文中

的投标文件制作“硬件特征码”，其由网卡MAC地址、CPU序列号、硬盘序

列号等组成，以下均称为“文件制作机器码”)均一致时，视为‘不同供

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或‘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

位或者个人办理响应事宜’，其投标无效。 

评审专家应严格按照要求查看“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关信息并进行评

审，在评审报告中显示“不同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的文件制作机器码”

是否雷同的分析及判定结果。 

31 供应商资格 

供应商在成交后，应将由《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替代的

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核验。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企业提供）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业单位提供） 

3、执业许可证。（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提供） 

4、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提供） 

5、自然人身份证明。（自然人提供） 

6、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 

二、财务状况报告相关材料 

（1）供应商是法人（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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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体法人），提供本单位： 

①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 

②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③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的证明文件和担保机构出具的

投标担保函。 

注：仅需提供序号①～③其中之一即可。 

（2）供应商（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提供本单位： 

①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 

②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③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的证明文件和担保机构出具的

投标担保函。 

注：仅需提供序号①～③其中之一即可。 

三、依法缴纳税收相关材料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

凭据。（依法免税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依法免税） 

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会

保险凭据。（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

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五、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①相关设备的购置发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用工合同等； 

②供应商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或声明（承

诺函或声明格式自拟）。 

注：仅需提供序号①～②其中之一即可。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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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

面声明”。 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

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七、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

人、税收违法黑名单的供应商；“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

务平台”网站（https://chinanpo.mca.gov.cn）严重违法失信社会组织

名单的供应商（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视

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1、查询渠道： 

①“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②“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③“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网站（https://chinanpo.mca.gov.cn）

（仅查询社会组织）； 

2、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3、信用信息的使用原则：经采购人认定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

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严重违法失

信社会组织，将拒绝其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八、供应商应具备的特殊要求：具有省级及以上文物主管部门颁发

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必须包括：书画)。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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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应商须知 

 

一、 概念释义 

1.适用范围 

1. 1  本磋商文件仅适用于本次“采购邀请”中所述采购项目的采购。 

1. 2  本磋商文件解释权属于“采购邀请”所述的采购人。 

 

2.定义 

2. 1  “采购项目”： 系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所述的采购项目。 

2. 2  “招标人”：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所述的组织本次采购的代理机构和采购人。 

2. 3  “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采购人名称、     

地址、电话、联系人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 4  “代理机构”：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名称、地址、 

电话、联系人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 5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包括已

经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详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

《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 号）。 

2.5.1    磋商文件列明不允许或未列明允许进口产品参加响应的，均视为拒绝进口产品参加响应。 

2.5.2    如响应文件中已说明，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允许部分或全部产品采购进口产品，供应

商既可提供本国产品，也可以提供进口产品。 

2. 6  磋商文件中凡标有“★”的条款均系实质性要求条款。 

 

3.合格的供应商 

3.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本项目生产、制造、供应或实施能力，符合、承认

并承诺履行本磋商文件各项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3. 2  符合本项目“投标邀请”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合格供应商所必须具备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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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 3  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号）要求，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供应商信用记录的具体要求为：供应商未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严重违法

失信社会组织名单（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视同联合体存

在不良信用记录）。 

3.3.1 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网站（https://chinanpo.

mca.gov.cn）； 

3.3.2 截止时间：同磋商响应截止时间； 

3.3.3 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具体方式：经磋商小组确认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作

为查询记录和证据，与其他磋商文件一并保存； 

3.3.4 信用信息的使用原则：经磋商小组认定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严重违法失信社会组织名单的供应商，将

拒绝其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3.3.5 供应商无须提供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网页截屏。供应商不良信用记录以磋商小组查

询结果为准，磋商小组查询之后，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不再作为评审依据，

供应商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评审依据。 

3. 4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

本项目响应。违反规定的，相关响应均无效。 

3. 5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 6  “投标邀请”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除应符合本章第

3.1项和3.2项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3.6.1 在响应文件中向采购人提交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 

3.6.2 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

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http://www.chinanpo.gov.cn/
http://www.chinanp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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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招标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特定条件的，联合体各方中至少应当有

一方符合采购规定的特定条件； 

3.6.4 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

的政府采购活动； 

3.6.5 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

连带责任。 

3. 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 合格的货物和服务 

4. 1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应当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或地方标准，均有标准的以高（严格）者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

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采购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4. 2  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应当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等合法权利。 

4. 3  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要求，采购属于政府强制

采购产品的，该产品必须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

品认证证书，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4. 4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 2023 年第 2 号《关于调整<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公告》及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 2023 年第 1 号《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等相关

文件要求，项目中涉及网络关键设备或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是已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安全检测符合要求；二是已获得《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5. 磋商费用 

不论采购的结果如何，供应商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磋商有关的全部费用，采购人在任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F%E6%8B%85%E8%BF%9E%E5%B8%A6%E8%B4%A3%E4%BB%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F%E6%8B%85%E8%BF%9E%E5%B8%A6%E8%B4%A3%E4%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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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6. 信息发布 

本采购项目需要公开的有关信息，包括磋商公告、磋商文件澄清或修改公告、成交公告

以及延长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等与采购活动有关的通知，采购人将通过在《中国政府

采购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许昌市政府采购网》和《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供应商在参与本采购

项目采购活动期间，请及时关注以上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供应商因没有及时关注而未能

如期获取相关信息，及因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在任

何情况下均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7. 代理费用 

本项目不收取代理费用。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8. 其他 

本“供应商须知”的条款如与“采购邀请”、“采购需求”、“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和

“对响应文件审查与评审”就同一内容的表述不一致的，以“采购邀请”、“ 采购需

求”、“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和“对响应文件审查与评审”中规定的内容为准。 

 

 

二、磋商文件说明 

9. 磋商文件构成 

9. 1  磋商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采购邀请（竞争性磋商公告） 

（2）采购需求 

（3）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4）供应商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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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6）对响应文件审查与评审 

（7）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8）响应文件有关格式 

（9）本项目磋商文件的澄清、答复、修改、补充内容（如有的话） 

9. 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所有的补充、修改内容、

重要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参数及要求等），按磋商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响

应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否则有可能导致响应被拒绝，其风险由

供应商自行承担。 

9. 3  供应商应认真了解本次采购的具体工作要求、工作范围以及职责，了解一切可能影响

响应报价的资料。一经成交，不得以不完全了解项目要求、项目情况等为借口而提出

额外补偿等要求，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0. 现场考察、磋商前答疑会 

10.1  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在磋商文件公告期满后，组织已获取磋商文件的

供应商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磋商前答疑会。 

采购人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磋商前答疑会的，所有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规定的时间、地点前往参加现场考察或者磋商前答疑会。供应商如不参加，其风险由供

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0.2 采购人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的，应当在磋商文件中载明，或者在磋商文件公

告期满后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和《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发布更正公告。 

10.3 采购人在考察现场和磋商前答疑会口头介绍的情况，除采购人事后形成书面记录、并以

澄清或修改公告的形式发布、构成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以外，其他内容仅供供应商在编

制响应文件时参考，采购人不对供应商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10.4 现场考察及参加磋商前答疑会所发生的费用及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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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磋商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11. 1  在磋商响应截止期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采购人可主动地或在解答供应商提出的澄

清问题时对磋商文件进行修改。 

11. 2  采购人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

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人将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之日5日前，在财政部门指定的政

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和《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发布更正公告。 

11. 3  澄清或修改公告的内容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供应商具有约束力。当磋商文件

与澄清或修改公告就同一内容的表述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内容为准。 

11. 4  如果澄清或者修改发出的时间距规定的磋商响应截止时间不足5日的，采购人将顺延提

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 

 

 

三、响应文件的编制 

12. 响应文件的语言及计量单位 

12. 1  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人就有关采购事宜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应

使用中文。除签名、盖章、专用名称等特殊情形外，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表述的响应文

件视同未提供。 

12. 2  响应文件计量单位，磋商文件已有明确规定的，使用磋商文件规定的计量单位；磋商

文件没有规定的，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3. 报价 

13. 1  本次磋商项目的报价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13. 2  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

服务。 

13. 3  供应商应对项目要求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少报漏报将导致其响应为非实质性响应予

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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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供应商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结合自身服务水平和承受能力进行报价。响应报价应

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除“采购需求”中另有说明外，响应报价应当是供应商为提

供本项目所要求的全部服务所发生的一切成本、税费和利润，包括人工（含工资、社

会统筹保险金、加班工资、工作餐、相关福利、关于人员聘用的费用等）、设备、国

家规定检测、外发包、材料（含辅材）、管理、税费及利润等。经通知参加磋商的供

应商，在磋商结束后还有一次最终报价的机会。 

13. 5  本项目所涉及的运输、施工、安装、集成、调试、验收、备品和工具等费用均包含在

响应报价中。 

13. 6  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预算金额，且不低于成本价。供应商的响应报价高于预算金额（项

目控制金额上限）的，该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予以拒绝。 

13. 7  最低报价不能做为成交的保证。 

 

14. 响应文件有效期 

14. 1  响应有效期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本项目投标有效期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

表。响应文件中承诺的响应有效期应当不少于“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载明的响应有效

期。投响应有效期比磋商文件规定短的属于非实质性响应，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 

14. 2  响应有效期内供应商撤销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将承担违背磋商承诺函的责任追究。 

14. 3  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原报价有效期截止之前，征询供应商是否同意延长响应文

件的有效期，供应商同意延长的须作出书面答复。在延长的报价有效期内，供应商将

不会被要求和允许修正其报价。 

14. 4  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作为项目合同的附件，其有效期至成交供应商全部合同义务履

行完毕为止。 

 

15. 响应文件构成 

15. 1  响应文件的构成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磋商文件的要求。 

15. 2  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响应文件应当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

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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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响应文件由资格证明材料、符合性证明材料、其它材料等组成。 

15. 4  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成交后将成交项目的非主体、

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

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15. 5  供 应 商 登 录 《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河 南 省 · 许 昌 市 ） 》

（http://117.159.53.11:60632/）下载“新点投标文件制作软件（河南省版）”（在

“投标人”登录页面右下方“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下载”）制作电子响应文件，按所响

应标段磋商文件的要求制作电子响应文件。一个标段对应生成2份电子响应文件（后缀

格式为.XCSTF和.nXCSTF）,其中后缀格式为“.XCSTF”的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用于上传

至交易系统中投标，后缀格式为“.nXCSTF”的不加密电子响应文件用于查看响应文件

内容或导出PDF格式响应文件。 

15. 6  电子响应文件制作技术咨询：0374-2961598。 

 

16. 响应文件格式 

16. 1  为便于评审及规范统一，建议响应文件参照磋商文件第八部分（响应文件有关格式）

的内容要求、编排顺序和格式要求，以A4幅面编上连贯页码，并在响应文件封面上注

明：所投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日期等字样。 

16. 2  磋商文件未提供标准格式的供应商可自行拟定。 

 

17. 磋商保证金 

17. 1  本项目不收取磋商保证金。 

17. 2  供应商应提供磋商承诺函。 

 

18. 磋商文件的数量和签署盖章 

18. 1  供应商应提交响应文件份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8. 2  在磋商文件中已明示需盖章及签名之处，电子响应文件应按磋商文件要求加盖供应商

电子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电子印章或授权代表电子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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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响应文件的提交 

19. 磋商响应截止时间 

19. 1  供应商必须在“采购邀请”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响应截止时间前，将加

密电子响应文件（后缀格式为.XCSTF）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

市）》（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成功上传。 

19. 2  采购人可以按本须知第10条规定，通过修改磋商文件自行决定酌情延长磋商响应截止

期。在此情况下，采购人和供应商受磋商响应截止期制约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延长

至新的截止日期和时间。供应商按采购人修改通知规定的时间递交响应文件。 

 

20. 迟交的响应文件 

磋商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后上传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将拒绝接收。 

 

21. 响应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1. 1  供应商在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对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的，须

书面通知采购人。 

供应商应当在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响应文件的提交，可以补充、修改或撤回。

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前未完成电子响应文件提交的，视为撤回响应文件。 

21. 2  供应商补充、修改的内容并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补充或修改应当按磋商文件要

求签署、盖章、提交，并应注明“修改”或“补充”字样。 

21. 3  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后，可以撤回其投标，但供应商必须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

以书面形式告知招标人。 

21. 4  供应商不得在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响应文件，否则供应商将承担违背磋商承诺函的责任

追究。 

 

22. 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供应商所提交的电子响应文件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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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响应文件开启和磋商 

23. 响应文件开启 

23. 1  采购人将按磋商文件规定的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和地点解密电子响应文件。由代理机构主

持，供应商无须到现场。磋商小组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 

23. 2  招标人应当对开标、评标现场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清晰可辨，音像资

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23. 3  磋商响应截止时间后，由代理机构进行公布投标人、开启投标解密、标书导入等操作，

并开启群聊功能；供应商进行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 

23.3.1 电子响应文件的解密：全流程电子化交易项目电子响应文件采用投标人一层加密。

解密时由供应商进行一次解密即可。 

23.3.1.1 供应商解密：供应商使用本单位CA数字证书进行远程解密。 

23.3.1.2 因供应商原因电子响应文件解密失败的，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23. 4  供应商不足3家的，本项目磋商活动终止。 

23. 5  开标过程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记录，《开标情况记录表》经供应商进行电子签章后随采

购文件一并存档。供应商未电子签章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3. 6  供应商对解密过程和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

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提出的询问

或者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处理。 

23. 7  响应文件解密活动结束时，供应商应在《开标情况记录表》上进行电子签章。供应商未

签章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4. 资格审查 

开标结束后，磋商小组依法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合格供应商不足3家的，不得磋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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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磋商小组组成 

25. 1  采购人将依法组建磋商小组，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单数组成，

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竞争性磋商小组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评审专家依法从政

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5.1.1 采购人将依法组建磋商小组，磋商小组由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3人以上

单数组成。评审专家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5. 2  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采购项目只能作为采购人代表参与评标。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

不得参加由本机构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的评标。 

25. 3  磋商小组成员与供应商存在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25.3.1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担任过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或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5.3.2 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

亲关系； 

25.3.3 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25. 4  评审专家发现本人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采购人

或者代理机构发现评审专家与参加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要求其回避。 

25. 5  采购人不得担任磋商小组组长。 

25. 6  磋商小组成员名单在成交结果公告前应当保密。 

 

26. 符合性审查 

26. 1  磋商小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的规定，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符

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6. 2  审查、评价磋商文件是否符合磋商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26. 3  可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27. 响应文件的澄清 

27. 1  对于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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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27. 2  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的代表签字。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

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7. 3  供应商的澄清文件是其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28. 响应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修正 

28. 1  磋商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

价表)为准； 

28. 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8. 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28. 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

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供应商须知”27.2规定经供应

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9. 响应无效情形 

29. 1  响应文件属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29.1.1 未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提交《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的； 

29.1.2 未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提交磋商承诺函的； 

29.1.3 响应文件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29.1.4 报价超过磋商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的； 

29.1.5 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29.2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防范供应商串通投标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通知》（豫财购

﹝2021﹞6号）要求，参与同一个标段的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文件无效： 

29.2.1 不同供应商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计算机的网卡MAC地址、CPU序列号和硬盘序列号

等硬件信息相同的； 

29.2.2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编制、打印加密或者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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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3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电子设备打印、复印； 

29.2.4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人送达或者分发，或者不同供应商联系人为同一人

或不同联系人的联系电话一致的； 

29.2.5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的内容存在两处以上细节错误一致； 

29.2.6 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等由同一个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或者领取报酬的； 

29.2.7 不同供应商响应文件中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出自同一人之手； 

29.2.8 其它涉嫌串通的情形。 

29. 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磋商，其响应无效： 

29.3.1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9.3.2 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响应事宜； 

29.3.3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29.3.4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29.3.5 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29. 4  供应商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供应商的竞争行为，不

得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在评标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上述情形的，磋

商小组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29. 5  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

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磋商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

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

应处理。 

29. 6  按照《关于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和在线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许公管办[2019]3

号）规定，不同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的文件制作机器码(即许公管办[2019]3号文中的投

标文件制作“硬件特征码”，其由网卡MAC地址、CPU序列号、硬盘序列号等组成，以下

均称为“文件制作机器码”)均一致时，视为‘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

人编制’或‘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响应事宜’，其投标无效。 

29. 7  法律、法规和响应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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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响应文件评审与评价 

磋商小组按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进行商

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31. 评标方法、评标标准 

31. 1  评标方法分为综合评分法。 

31.1.1 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

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31. 2  价格分 

31.2.1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

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报价)×100 

31.2.2 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31.2.3 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磋商基准价和磋商报价。 

31. 3  本次磋商具体磋商方法、磋商标准见（第六章 对响应文件审查与评审）。 

 

32. 磋商 

32. 1  磋商小组与通过符合性审查合格的响应文件，即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供应商分别进行

磋商。 

32. 2  磋商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平等的磋商机会。 

32. 3  在磋商中，磋商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磋商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

信息。 

32. 4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

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

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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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将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32. 5  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

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

家。 

32. 6  磋商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磋商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

案或解决方案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3家以上

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 

32. 7  如磋商中出现符合《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库〔2015〕124号）中的情形，则按财政部通知要求执行。 

32. 8  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

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三条第四项情形的，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

2家。 

32. 9  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 

32. 10  按照《关于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和在线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许公管办[2019]3

号）规定，评审专家应严格按照要求查看“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关信息并进行评审。 

 

33. 推荐成交候选人 

33. 1  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3名以上成交候选供应

商，并编写评审报告。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

214号】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情形的，可以推荐2家成交候选供应商。评审得分相同的，按

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

推荐。 

33. 2  评审报告应当由磋商小组全体人员签字认可。磋商小组成员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磋商

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程序继续进行。对评审报告有

异议的磋商小组成员，应当在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由磋商小组书面记录相

关情况。磋商小组成员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

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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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密 

34. 1  评审专家应当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

密。 

34. 2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有关人

员对评审情况以及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六、定标和授予合同 

35. 确定成交人 

35. 1  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成交候选人名单中按

顺序确定成交人（核验成交供应商由《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替代的证明

材料）。 

35. 2  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1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顺序确定成交人，又

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人。 

 

36. 成交公告、发出成交通知书 

36. 1  采购人确认成交人后公告成交结果的同时，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向成交人发出成交

通知书。 

36. 2  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成交结果，成交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成交。 

 

37. 质疑提出与答复 

37. 1  供应商认为磋商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按照《政府

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提出质疑。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本

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出时应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

号）第十二条规定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如未提出视为全面接受。 

37.1.1 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潜在供应商应已依法获取采购文件，且应当在获取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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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http://117.159.53.11:60632/），通过

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一次性提出，逾期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

将不予受理。质疑提出后潜在投标人应及时联系招标公告中集采机构联系人查看。 

37.1.2 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投标人使

用 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

（http://117.159.53.11:60632/），通过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一次性提

出，逾期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质疑提出后投标人应及时

联系招标公告中集采机构联系人查看。 

37.1.3 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投标人

使用 CA数字证书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通过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一次性提

出，逾期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质疑提出后投标人应及时

联系招标公告中集采机构联系人查看。 

37. 2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

在收到质疑函7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许昌市）》

（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作出答复，并继

续开展采购活动；认为供应商质疑成立且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的，在收到质疑函

7 个 工 作 日 内 通 过 《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河 南 省 · 许 昌 市 ） 》

（http://117.159.53.11:60632/）——许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作出答复，并按

照下列情况处理： 

37.2.1 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质疑，依法通过澄清或者修改可以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澄清或

者修改磋商文件后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否则应当修改磋商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7.2.2 对采购过程、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成

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

开展采购活动。 

38.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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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若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质疑答复未在答复期限内作出，质疑供应商可在答复期满后15个

工作日内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向招标文件第一章载明的本项目

监督管理部门提起投诉。 

38.2 投诉应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 

 

39. 签订合同与备案 

采购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磋商文件和成交人响应文件的规定，

与成交人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磋商文件确定的事项和成交人响应文件作

实质性修改。 

采购人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到许昌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进行合

同备案，并登陆“许昌市政府采购网”进行网上备案。 

 

40. 履约保证金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成交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成交人应当以支票、汇票、本

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数额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41.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41.1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

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我市目前已与以下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融资

业务，成交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通过“许昌市政府采购网”向所选的金融机构申

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

（豫财购〔2017〕10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41.2    合作金融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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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金融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许昌分行（小微金融部） 

联系人及电话：陈阳 13137407575   方金龙  15836539901 

地址：许昌市建安大道与紫云路交汇处中原银行 

2）合作金融机构名称：浦发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及电话：赵勇  0374-7313569、7313502 18937459920 

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1163号许继花园 

3）合作金融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宋纪刚  0374-2369912  13733951305 

地址：许昌市莲城大道114号 

4）合作金融机构名称：光大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李东磊  0374-2928168 18569936868 

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文峰路交叉口西北角 

5）合作金融机构名称：招商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及电话：崔星迪  0374-5376058  18839983051 

地址：许昌市建安大道中段新天下AB座 

6）合作金融机构名称：邮储银行许昌市分行 

联系人及电话：张彦峰13839001972 武松涛18839902679 

徐亚爽15038297574 

地址：许昌市莲城大道邮储银行莲城支行二楼 

7）合作金融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及电话：白炜 13938772680   刘晓飞  0374-3338596 

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建设路1488号 

8）合作金融机构名称：中信银行郑州红专路支行 

联系人：韩晨  13253490679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26号中信银行郑州红专路支行 

9）合作金融机构名称：郑州银行许昌分行 

联系人：王晶  0374-2298011 1833906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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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莲城大道与魏文路交叉口西南角亨通君成国际大厦 

 

41.3   “许昌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金融产品推介名录”链接 

http://xuchang.hngp.gov.cn/xuchang/content?infoId=1606365368231095&channelC

ode=H711001 

 

42. “采小帮”政府采购服务体系 

为持续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许昌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人员、许

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人员组成“采小帮”服务团队，提供政府采购政策咨询服务，

以及项目实施全程跟踪提醒、监督预警服务。 

42.1. “采小帮”服务团队依据职责分工，向供应商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包括政策咨

询、政策宣传、采购辅导、节点提醒、风险提示、问题反馈等。 

42.2. “采小帮”服务团队帮助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时发现和制

止采购人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拒绝或延迟支付款项，强制要求供应商接受不合理的付款

期限、方式、条件，拒不按政府采购政策规定和采购合同约定履行责任等行为。 

42.3. 助手团队 

部门 姓名 联系方式 服务领域 

许昌市政府采购 

监督管理办公室 

李燕玲 0374-2676018 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霍春育 0374-2676171 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袁  航 0374-2676018 

集采机构监管、进口产品、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政府采购专家管理、质疑投诉

处理 

丁  姚 0374-2676171 
政府采购政策制度、信用信息收集、政

府采购专家管理 

郭逸飞 0374-2676166 
政府采购政策咨询、信息公开、质疑投

诉处理 

段尧方 0374-2676166 绿色采购、832平台、供应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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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政府采购服

务中心 

尚晓燕 0374-2968687 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李 轩 0374-2968687 
集采交易文件编制，信息（公告、文件）

发布，集采项目答疑 

马锋 0374-2968687 
交易文件编制、核验，信息（公告、文

件）发布，集采项目答疑 

黄莹莹 0374-2968687 
交易文件编制、核验，信息（公告、文

件）发布，集采项目答疑 

42.4. 咨询途径：  

（1）电话咨询：采购人、供应商对照助手团队人员，通过电话方式直接咨询。 

（2）邮箱咨询： 

①发送电子邮件至许昌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咨询邮箱，邮箱地址：xcscgb@126.com； 

②发送电子邮件至许昌市政府采购中心咨询邮箱，邮箱地址：xcszfcgzx@126.com； 

（3）微信咨询：有咨询需求的供应商拨打电话申请加入微信群，在线提出咨询问题。 

 

 

 

 

 

  

mailto:xcscgb@126.com
mailto:xcszfcg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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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规定，本项目落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

持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政府采购政策。 

一、节能能源、保护环境 

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

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

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 号）以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

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采购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该产品必须具有国

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采购政府优先采购产品的，该

产品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应

当优先采购。 

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不含民办非企业） 

（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二）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1、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 号）规定，对符合该办法

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报价给予 10%-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

不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

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4、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

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

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4-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组成联合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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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

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5、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划型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应按照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

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三、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

政策，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监狱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四、促进残疾人就业 

1、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残疾人发布的《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评审中价格扣除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本单位制

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

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

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均不得要求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其他证明声明函内容的材

料。 

3、中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招标人应当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

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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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响应文件审查与评审 

 

一、资格审查 

（一）磋商小组依法对供应商资格进行审查。确定符合资格的供应商不少于 3 家，将对响应

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并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 

（二）资格证明材料（本栏所列内容为本项目的资格审查条件，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

则不能进入下一步评审）。 

（三）资格审查中所涉及到的证书及材料，均须在电子响应文件中提供原件扫描件（或

图片）。 

序号 资格审查因素 说明与要求 

1 投标函 参考磋商文件第八章 3.1格式填写 

2 中小企业 

（1）中、小、微型企业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出具《残疾人福利企业声明函》 

（3）监狱企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许昌市政府采购 

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按照招标文件第八章 3.7格式填写 

4 磋商报价 
响应报价是否超出磋商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超出预算金额

的报价无效。 

5 磋商承诺函 供应商以磋商承诺函的形式替代响应保证金。 

6 联合体协议 
磋商文件接受联合体响应且供应商为联合体的，供应商应提供

本协议；否则无须提供。 

7 供应商身份证明及授权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

权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提供） 

（2）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提供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

权人身份证明。（非法定代表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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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企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除

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参加磋商

的，法定代表人应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载明的一致。 

②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以法定

代表人身份参加磋商的，法定代表人应与实际提交的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以非法定代表人

身份参加磋商的，“单位负责人”指代表单位行使职权

的主要负责人，应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载明的一致。 

③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无需填写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二、评审 

（一）评审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 100分。 

（二）磋商小组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评价响应文件是否符合采购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磋商小组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采购文件的商

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注：符合性审查中所涉及到的证书及材料，均应在电子响应文件中提供原件扫描件（或图片）。 

2、要求供应商对磋商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对于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磋商

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响应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响应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的代表签字。响应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

的实质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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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磋商小组应严格按照电子化评标系统规定的流程要求投标供应商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许

昌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报价，禁止通过交易系统中的澄清回复菜单要求投标供应商提交

报价、工程量清单等相关材料。 

4、对响应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磋商小组按照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进行商务和

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评标时，磋商小组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响应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

行评价，并汇总每个投标供应商的得分。评标过程中，不得去掉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 

注：评标标准中所涉及到的证书及材料，均应在电子响应文件中提供原件扫描件（或图片）。 

（1）价格分计算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其价格分为满分。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

报价。 

（2）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和优先采购节能产品、优先采购环保产品 

1）对《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供应商响应文件中应

提供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否则将承担其投标

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标的风险。 

投标人所投产品若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优先采购产品，响应文件中应提供具

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磋商小组根据本项目评标

标准予以判定并赋分。 

2）供应商所投产品若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产品，响应文件中应提供具

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磋商小组根据本项目

评标标准予以判定并赋分。 

（3）网络关键设备、网络安全专用产品要求 

1）项目中涉及网络关键设备或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一是已由具备

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安全检测符合要求；二是已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

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提供资料（下列资料任意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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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证书； 

②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测证书、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检测证书； 

③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④中国网信网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或公安部网站或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

的认证、检测结果（提供公布安全认证、安全检测结果页面网址和安全认证、检测结果截图）。 

（4）响应无效情形 

1）供应商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供应商的竞争行为，不得

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在评标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上述情形的，磋商小组应当

认定其投标无效。 

2）符合性审查资料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a.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b.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c.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d.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e.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4）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

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

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5）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5）评标标准 

分值构成 

(总分 100分) 

价格分值：30分 

技术部分：50分 

商务部分：20分 

投标报价 

（30分） 

投标价格 

（3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

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合格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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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

报价）×30%×100 

 

 

 

 

 

 

 

 

 

技术部分 

（50分） 

藏品修复保

护技术和实

施方案 

（15 分） 

提供实施方案。包括①工作目标、修复依据和原则②技

术路线和步骤③风险评估与防范安全措施④保护效果和

工作进度⑤修复报告档案编写等；每项内容描述详细、

完整、合理得 3分；每项仅有简单描述且不缺项的得 2.1

分；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满分 15分。 

项目实施保

障及应急服

务（8 分） 

项目实施进度实施方案及应急响应服务方案。以上内容

描述详细、完整、合理得 8 分；有简单描述且不缺项的

得 5.6分；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藏品安全、修

复和服务质

量保障措施

（8分） 

有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责任体系、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措施。以上内容描述详细、完整、

合理得 8 分；有简单描述且不缺项的得 5.6 分；缺项或

不提供的不得分。 

项目进度安

排和确保进

度的技术保

障措施 

（6分） 

供应商提供项目进度安排和确保进度实施所采取的组织

措施。以上内容描述详细、完整、合理得 6 分；有简单

描述且不缺项的得 4.2分；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专业设备配

置计划 

（5分） 

供应商提供专业设备，色差仪、测厚仪、纤维测试仪、

白度计、酸碱度计、高倍显微镜、照相机等设备清单；

（需提供租赁合同或发票）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修复验收、资

料移交清单

方案（8分） 

供应商提供修复验收、资料清单移交方案。以上内容描

述详细、完整、合理得 8 分；有简单描述且不缺项的得

5.6分；缺项或不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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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分 

（20分） 

业绩 

（5分） 

供应商提供自 2022年 1月 01日以来(以签订合同时间为

准)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 1 份得 1 分，满分 5 分。（政

府采购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完整合同；非政府采购

项目需提供完整合同）。 

技术实力 

（10 分） 

供应商拟投入的人员中（除项目负责人），具有人社部门

颁发的文博专业中级职称的，每有 1 人得 1 分；具有人

社部门颁发的文博专业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有 1 人

得 2 分，本项最高得 10 分。（须提供职称证书、劳动合

同）注：同一人员有多个证书的仅取最高分计分，不得

重复得分。 

服务承诺 

（5分） 

对文物修复后状态提供后续维护服务并作出保障承诺的 

得 5分；无承诺或承诺不符合不得分。 

（6）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1） 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2） 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 磋商小组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4） 经磋商小组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7）按照《关于推进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和在线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许公管办[2019]3

号）规定：评标专家应严格按照要求查看“文件制作机器码”相关信息并进行评审，在评审报告

中显示“不同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是否雷同的分析及判定结果。 

（8）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 

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3名以上成交候选供应商，

并编写评审报告。符合《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

二十一条第三款情形的，可以推荐2家成交候选供应商。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

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推荐。 

（9）磋商小组争议处理 

评审报告应当由磋商小组全体人员签字认可。磋商小组成员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磋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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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程序继续进行。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磋商小

组成员，应当在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由磋商小组书面记录相关情况。磋商小组成员

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评审报告。 

5、确定成交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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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此合同仅供参考。以最终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定的合同条款为准进行公示， 

最终签定合同的主要条款不能与磋商文件有冲突） 

 

甲方：许昌市博物馆 

乙方：（中标人全称） 

根据采购编号为         的  许昌市博物馆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以下简称

：“本项目 ”）的采购结果，乙方为中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 

1、下列合同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1 合同条款； 

1.2 采购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 

1.3 其他文件或材料：□无。☑《许昌市博物馆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采购需求

提交说明》。 

2、合同标的 

许昌市博物馆51件套馆藏珍贵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和装配修复相关设备仪

器及耗材（详见《采购清单》）。 

3、合同总金额 

3.1 合同总金额（含税）为人民币大写：【】元(￥【】）。 

4、合同标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条件 

4.1 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及相关服务。 

4.2 交付地点：许昌市博物馆。 

4.3 交付条件：修复工作需按照采购文件及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完成，文

物修复达到稳定、安全可展示状态，所有设备配置齐全、运行良好，耗材满足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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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求，相关资料整理完整。且乙方需完成文物保护修复日记、档案及保护修复报告

编写，以及修复过程的全套影像资料的整理工作。在修复中鼓励乙方进行技术创新和

新型材料的研发，发布需经过甲方认可，形成的专利和成果由双方共享。 

5、合同标的应符合采购文件、乙方响应文件的规定或约定，具体如下：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6、技术与服务要求 

乙方提供的服务及交付的设备、耗材等应严格符合采购文件、乙方响应文件的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6.1 纸质文物修复需遵循《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WW/T0025—

2010）的技术标准。 

6.2 服务团队需驻场办公，所有修复工作及色度、PH值、显微检测、厚度、纤维

原料鉴定等常规测试手段须在许昌市博物馆修复室开展。乙方配备修复人员、检测、

修复设备、修复工具、修复材料及耗材等，仪器设备需配置在许昌市博物馆修复室内

。 

6.3 修复工作小组的组成需有甲方派遣的人员参加，乙方在服务过程中与甲方派

遣的人员一同工作，并负责培训甲方修复人员。 

6.4 所配备的设备仪器应为全新、符合技术规格要求的产品，性能稳定可靠，满

足纸质文物修复检测工作需要，且需安装调试至正常使用状态。 

6.5 提供的修复材料及耗材应符合文物保护标准，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和稳定性，

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7、验收 

7.1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响应和承诺验收； 

7.2 采购人验收：许昌市博物馆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验收。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

目验收建议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

人履约情况进行实质性验收。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

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

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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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省级验收：由省级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评审。 

8、合同款项的支付应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进行，具体如下： 

8.1 分析检测（自身无法完成的分析检测项目）、专家技术指导、聘请专家（验

收、结项、评估）项目及视频资料编制由甲方指定，费用包含在本合同费用中。 

8.2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采用分批分次付款方式，修复完成25件套馆藏珍贵纸

质文物，采购人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价的40%；完成全部修复任务，采

购人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合同价的40%；通过省级管理部门专家评审并通

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款。 

9、履约担保 

□无。□有，具体如下：（按照采购文件规定填写）。 

10、合同有效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且质保期满后止，其中质保期为5年，自验收

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的质量问题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并

在48小时内解决完毕，否则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修复，由此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乙

方承担。 

11、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能按时完成修复工作或交付设备、资料等，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合同总

金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修复质量不符合要求，乙方应负责无偿返工整改，

经整改仍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应损失，未支付的款项不

再支付，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应向乙方支付无正当理

由拒绝服务金额5‰的违约金。 

12、知识产权 

12.1 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应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非假冒伪劣产

品；乙方还应保证甲方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及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

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指控，若任何第三方提出此方面指控均与甲方无关，乙方应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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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甲方因此而招致损失，

则乙方应赔偿该损失。 

12.2 若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或服务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 被

有关主管机关认定为假冒伪劣品，则乙方中标资格将被取消；甲方还将按照有 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如下：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 赔偿相

应损失，未支付的款项不再支付，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 

13、解决争议的方法 

13.1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13.2 若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下列途径之一解决：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如下：（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 

☑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不可抗力 

14.1 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随后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的15日内向另一方提供不可

抗力发生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基于以上行为，允许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延期履行、

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14.2 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及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适用的变

化或其他任何无法预见、可避免或控制的事件。 

15、合同条款 

15.1 乙方保证其具有省级及以上文物主管部门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

书》，业务范围包括书法、绘画、档案文书等，并保证在合同期内上述资质在有效期

内。 

 （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采购文件第五章已有规定的，双方均不得变更或调

整；采购文件第五章未作规定的，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进行约定）。 

16、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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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合同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补充。 

16.3 合同生效：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16.4 本合同一式（填写具体份数）份，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甲

方、乙方各执（填写具体份数）份，送（填写需要备案的监管部门的全称）备案（填

写具体份数）份，具有同等效力。 

16.5 本合同记载地址电话视为有效送达方式，双方之间的书面函件按照上述地

址及联系人发送的，发出后3日内视为有效送达。更改上述送达方式需书面进行，且

需通知合同相对方，否则不产生更改的效力。司法送达同此规则。 

16.6 其他：□无。□（按照实际情况编制填写需要增加的内容）。 

 

甲方：                          乙方：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法：                      联系方法：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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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响应文件有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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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应答索引表 

序

号 
项  目 

供应商应答 

（有/没有） 

响应文件中所

在页码 
备注说明 

1 供应商应答索引表    

2 开标一览表    

3 投标函    

4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资格证明书    

5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6 中小企业声明函    

7 残疾人福利企业声明函    

8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9 磋商承诺函    

10 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11 联合体协议    

12 投标分项报价表    

13 技术规格偏离表    

14 技术方案（实施方案）    

15 售后服务方案    

16 业绩情况表    

17 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清单情况    

18 
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情况 
   

19 
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

清单情况 
   

20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21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下

列资料任意一项）： 
   



 65 

①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安全认证证书；②网络关键设备安全检

测证书、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检测证

书；③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售许可证；④中国网信网或工业和信息

化部网站或公安部网站或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认证、检

测结果（提供公布安全认证、安全检测

结果页面网址和安全认证、检测结果截

图）。 

22 主要标的信息提供资料（备用）    

23 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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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标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元（人民币） 

标段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 交付日期 备注 

  大写：      小写：   

…  大写：      小写：   

供应商名称：     （全称）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参加磋商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注：1、交付日期指完成该项目的最终时间（日历天）。 

2、如采购公告明确项目交付日期以月或年为单位，本表应填写完成该项目的月或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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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审查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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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 标 函 

 

致：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根据贵方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采购的竞争性磋商公告及磋商邀请，_______（姓

名和职务）被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地址）提交。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提供的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 

我方在参与响应前已详细研究了磋商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澄清、修改文件（如果有）和所

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附件，我方完全明白并认为此磋商文件没有倾向性，也不存在排斥

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内容，我方同意磋商文件的相关条款和已完全理解并接受磋商文件的各项规定

和要求及资金支付规定，对磋商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有异议。 

我方已完全明白磋商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申明如下： 

一、按磋商文件提供的全部货物与相关服务的响应总价详见《报价一览表》。 

二、我方同意在本项目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日起 90天内遵守本磋商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

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我方同意并遵守本磋商文件“供应商须知”中第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延

长投标有效期的规定。如成交，有效期将延至供货终止日为止。在此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均至响

应截止日有效，如有在响应有效期内失效的，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补齐一切手续，保证

所有资格证明文件能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直至采购合同终止日有效。 

三、我方明白并同意，在规定的磋商响应时间截止之后，响应有效期之内撤销磋商响应的，

则我方承担违背响应承诺的责任追究。 

四、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磋商响应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信息或资料。 

五、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响应报价。 

六、我方如果成交，将保证履行磋商文件及其澄清、修改文件（如果有）中的全部责任和义

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采购需求》及《合同书》中的全部任务。 

七、我方在此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八、我方响应报价已包含应向知识产权所有权人支付的所有相关税费，并保证采购人在中国

使用我方提供的货物时，如有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主张的，责任由我方承担。  

九、我方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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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

然人，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2. 我方已依法缴纳了各项税费及社会保险费用，如有需要，可随时向采购人提供近六个月内

的相关缴费证明，以便核查。 

3. 我方已依法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如有需要，可随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

便核查。 

4.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磋商小组可将我方做无效投标处理，我方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十、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十一、我方对在本函及响应文件中所作的所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所有与本项目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请寄：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供应商代表姓名：.                         职    务：. 

 

 

 

 

供应商名称（并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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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本人系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就参加贵方项目编号为项目编号的项目名

称竞争性磋商项目的响应报价，签署上述项目的响应文件及合同的执行、完成、服务和保修，签

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手机）： 

 

 

【此处请粘贴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清晰反映身份证有效期限】 

 

 

 

 

供应商名称（并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参加本竞争性磋商项目响应的，仅须出具此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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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本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现委托  姓名，职

务以我方的名义参加贵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的磋商响应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

对上述项目的磋商、响应文件澄清、签约等一切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事项负全部责任。 

在贵方收到我方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

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除我方书面撤销授权外，本授权书自投标截止之日起直

至我方的响应文件有效期结束前始终有效。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名称：        （全称）        （并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联系电话（手机）：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正面）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反面）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身份证 

（正面）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身份证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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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

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建）。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说明：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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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

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

加单位的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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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磋商承诺函 

 

许昌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经研究，我方自愿参与贵方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的投标，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无条件地遵守本次采购活动各项

规定。我们郑重承诺：我方如果在本次响应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愿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给予相关处罚并承诺依法承担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一、在响应有效期内撤销响应文件； 

二、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 

三、除因不可抗力或磋商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后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四、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 

五、法律法规及本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供应商名称（并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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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许昌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

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严重违法失信社会组织； 

（七）与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其他供应商之间，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并且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八）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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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

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

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

民事责任。 

供应商（电子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

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

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77 

3.8 其他资格证书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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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性审查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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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投标分项报价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请供应商根据情况自拟格式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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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规格偏离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请供应商根据情况自拟格式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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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方案（实施方案） 

 

 

（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要求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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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业绩情况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序号 客户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及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联系人及电话 

1     

2     

3     

4     

……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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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售后服务方案 

 

 

（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要求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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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强制节能产品情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序

号 
产品名称 品牌 产品型号 认证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认证机构 

1   
    

2   
    

…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说明：所投产品节能认证证书须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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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情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序

号 
产品名称 品牌 产品型号 认证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认证机构 

1   
    

2   
    

…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说明：所投产品节能认证证书须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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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优先采购产品情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序

号 
产品名称 品牌 产品型号 认证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认证机构 

1   
    

2   
    

…   
    

供应商（并加盖公章）： 

 

 

说明：所投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须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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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标的信息（备用） 

序

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1 
     

2 
     

… 
     

说明： 

1、按照《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财

办库〔2020〕50号）要求，中标（成交）公告须包含主要标的信息。如投标人未提供该表造成中

标（成交）后无法发布中标（成交）公告的，投标人承担相关责任。 

2、此表不涉及磋商小组评审内容。 

 

 

投标人（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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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资料（若有） 

 

 

 

除磋商文件另有规定外，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或资料加

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后应在此项下提交。 

 

 

 


